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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学生短期境外交流学习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短期赴境外交流学习管理，确保短期境外交

流学习项目有序开展，根据《江苏大学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管理办法》

（江大校〔2017〕38号），现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组织开展的短期境外交流学习项目，

一般指交流时间为三个月及以下的短期境外交流学习项目。 

第三条 学生短期赴境外交流学习项目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统筹

协调，学生工作处及相关学院（含科研机构）等共同负责实施。 

第二章 学生选拔和派出 

第四条 学生短期赴境外交流学习遵循自愿原则，并满足以下基

本条件： 

（一）爱国爱校，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及校规校纪； 

（二）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三）外语水平、绩点达到项目要求； 

（四）符合项目的具体要求； 

（五）承诺履行与项目有关的责任和义务。 

第五条 参加三个月及以下、名额有限项目学生的选拔，应按以

下程序进行： 

（一）学生工作处根据项目内容确定选拔条件、选拔人数，拟定

选拔通知，并在网站公布。 

（二）学院组织初选，并根据申请条件确定推荐名单，汇总后报

学生工作处审核。 

（三）学生工作处根据审核结果，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确定项目候

选人予以公示，并将候选人报项目合作方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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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参加三个月及以下、名额不限交流项目学生，根据项目

的申请条件，经学院审核通过，学校均予推荐，并将候选人报项目合

作方审核。 

第七条 学院负责学生境外学习项目的学院内宣传、报名推荐、

申请材料审核等工作，对派出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安全教育和学业指

导，待确定人选后，学院将名单汇总并提交学生工作处。 

第三章 经费资助 

第八条 学生短期赴境外交流学习资助工作按《江苏大学学生留

学交流经费资助管理办法》（江大校〔2018〕5号）执行，同时学校

鼓励学院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参照学校标准，制定相应配套资助政策。 

第九条 学生返校后，按照要求及时申请留学交流经费资助，并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经学院审核后统一汇总报送学生工作处。 

第十条 申请资助的学生如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将取消其资助

资格： 

（一）在外交流学习成绩不合格，或未按项目要求完成规定的学

习或交流任务者； 

（二）在外交流学习期间有违反当地法律或者交流学校校纪校规

者； 

（三）未经校方和项目方同意擅自行动，或不服从带队教师管理、

严重违反团队纪律者； 

（四）无正当理由中途回国或者未按期返校者； 

（五）返校后未按照要求提交项目成果报告者； 

（六）其它具有校方或项目方认定的不符合项目规定的行为者。 

第四章 安全和纪律 

第十一条 学生在开始短期境外交流学习之前须参加由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学生工作处、学院组织的行前培训指导，并签订学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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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流学习出行承诺书。 

第十二条 学生在境外期间的跟踪、管理由所在学院负责，抵达

目的地后，应及时将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告知学院和家人，并定期

与学院、家人保持联系。 

第十三条 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自觉维护祖国尊严、学校声誉和个人形象； 

（二）遵守我国和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和法规，尊重当地风俗，

遵守我校和前往单位的相关管理规定，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和惯例； 

（三）不参与政治集会及游行等活动，不随意对所在国家或地区

的政治、外交、宗教等敏感问题发表看法； 

（四）未经允许不复印或使用计算机下载敏感文件和资料； 

（五）对涉及国家秘密和内部秘密的资料决不携带出境、携带出

境的计算机和有关资料决不涉密、邮件往来内容决不涉密； 

（六）接受项目管理人员或带队教师的指导和管理，注意人身安

全、财产安全和交通安全，购买境外保险，严格遵守组织纪律，遇到

问题及时向项目管理人员或带队教师报告。 

如有任何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规定，视情节严重程度，结合

《江苏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江大校〔2017〕352号）给予相应

的纪律处分。 

第十四条 学生在境外学习期满后不得擅自延期或者转往第三国

家或地区。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学生学习结束返校后，需及时向所在学院报到，并向

学生工作处提交个人学习心得报告，根据学校和项目方的相关要求，

积极参加项目论文征集、优秀学子评选等后续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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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学生在境外交流学习期间，若因特殊原因须中断或变

更交流学习计划，应提前向学校和项目方提出书面申请，经双方批准

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